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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判解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投票行賄與收賄的論罪問題 

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319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事實摘要】 

甲欲參選民國（下同）九十五年基層公職人員選舉台南縣白河鎮崁頭里第十

八屆里長，於尚未登記參選之前，為求順利當選，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賂

之犯意，策劃訂購相當數量之茶葉、咖啡及瓜子禮盒，自九十五年三月，由甲分

別將前揭禮品交付予有投票權人之該里里民等人，並以口頭或以交付賄賂時併同

交付名片等方式，囑託各該里民將選票投給甲，據以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賂而

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行使。然而甲於九十五年三月二十七日摔斷手臂，有感身體

受傷之不便利，遂於同年四月四日宣布放棄參選。嗣經檢察官指揮台南縣警察局

刑警大隊人員於九十五年四月十九日循線查獲。 

【裁判要旨】 

刑罰有關投票行賄、受賄罪之規定，旨在防止金錢介入選舉，以維護選舉之

公平與純正。故候選人為求當選，於選務機關發布選舉公告之前或其登記參選之

前，即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為賄賂，請求於選舉時投票支持，已足敗壞選風。則

於選務機關已發布選舉公告或候選人已登記參選後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行求、期

約或交付賄賂者，固應予以處罰；即在選舉公告或該候選人登記參選前，行賄或

受賄者，均預期行賄者將來會參選，而約定予以投票支持時，自仍有公職人員選

舉罷免法相關規定之適用，方合乎立法意旨。故行賄時縱尚未登記參選，如其已

著手賄選之犯行，日後並實際登記取得候選人資格者，即與該罪之要件該當。但

如行賄者於發布選舉公告或尚未登記參選之前，雖已著手賄選犯行，日後卻未實

際登記取得候選人資格時，因非惟行賄者自始未取得候選人資格，且受賄者亦無

從為一定投票權之行使，達成雙方約定之條件而完成其犯罪行為，並無礙於投票

之公平或影響選舉之結果，自不宜任意擴張解釋，遽予繩之於罪，而違反罪刑法

定主義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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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傳統爭點：關於「有投票權之人（選舉人）」的解釋？ 
  刑法第143條與第144條，規範了「投票受賄」與「投票行賄」兩種處罰

態樣，前者乃「有投票權之人」要求、期約、收受賄賂或不正利益，後者則

是對於「有投票權之人」行求、期約、交付賄賂或不正利益，兩罪的重點都

在於如何理解「有投票權之人」。在一般、直接
36

的政治選舉當中，包括里

長、 村 長 、鄉 （ 鎮 、市 ） 長 或鄉 （ 鎮 、市 ） 民 意代 表 、 縣（ 市 ） 長或縣

（市）議員、立法委員等公職人員選舉，只要是年滿二十歲而無「褫奪公權

尚未復權」者，或無「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」者，均屬有投票權之人
37

。有疑

義者在於非一般
38

的政治選舉，例如議會當中的正、副議長選舉或鄉民代表會

的正、副主席選舉，應該從「何時」開始認定其已屬有投票權之人
39

？ 
  第一說為「宣誓就職說」，依選罷法規定，「當選公告」僅在確定候選

人具「當選人」之身分，而非確認其公職人員之身分。當選人必須依宣誓條

例規定宣誓就職後，始取得公職人員之身分，始有資格投票選舉議長或市代

會主席，方成為本條之有投票權之人
40

。第二說為「公告當選說」，經選舉

委員會公告當選之民代，則將來代表會主席或議會之議長既由其選舉，即屬

刑法上有投票權之人，亦即一經公告當選後便取得投票選出議長或主席之

權，宣誓就職不過為其執行職務之形式要件而已。第三說為「當選結果揭曉

說」，無須經選委會公告，只要得知選舉結果，確定當選時，即屬有投票權

之人
41

。 
  實務上較權威的見解係最高法院9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，似將本

罪所稱「有投票權之人」解釋為客觀處罰條件，因此只要先有收賄行為，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 意指由一般人民直接投票選出的情形。 
37 參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4條之規定。 
38 指非由一般人民直接投票選出，而是間接由機關內之代表投票選出。 
39 之所以會有這裡的爭執，是因為我國選舉實在是太黑暗了！想要當議長的人無所不

用其極，不斷地將賄賂的時間點往前提，而想要規避「有投票權之人」這個要件的

該當。 
40 本說最符合行政法規範的精神，然而卻最無法達成防止賄選的立法目的。 
41 這一說雖然很能夠體會到政府查賄的決心，不過判斷標準不明，到底應該是以那一

家電視台的結果揭曉為準呢？在這個電視台票數灌水的年代，這一說完全沒有落實

的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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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再取得投票資格，無論取得資格的時點為何，均論以本罪
42

。 
二、新近爭點：關於「無候選人存在」？ 
  沒有爭議的是，行賄者在候選人「已登記參選後」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

行求、期約、交付賄賂或不正利益，雙方均有可能成立投票行賄或收賄罪。

然若是行賄者係於候選人「登記參選前」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行求、期約、

交付賄賂或不正利益，對向雙方是否得成立犯罪，仍有待釐清。詳言之，投

票行賄或收賄罪，是否應以「具有特定候選人存在」為犯罪成立要件？若肯

認應有此要件，那該要件之定位為何？是不成文構成要件要素抑或客觀處罰

條件？對此問題，學說上幾乎均未論及。 
  首先，是否以「具有特定候選人存在」為犯罪成立要件乙點，應採取肯

定見解，因為選舉制度的結構，必然有選舉人與候選人的存在，否則難以想

像選舉要如何進行，我國現行法之所以未將其列為犯罪成立要件，應是認為

其屬事理上之必然，因而無庸加以明文
43

。再者，針對「具有特定候選人存

在」的定位屬性為何乙點，較為正確的看法應該是定位於「構成要件要素」

的一部分，因為本罪的保護法益乃選舉制度的公平與純正，候選人是構成選

舉制度的基礎，自然與保護法益有關而屬於構成要件要素
44

；至於該要件應該

如何認定存在，較明確的見解應是採取「候選人已登記參選且未退選」的標

準
45

。 
三、本案分析 
  本判決認為縱然行賄時候選人尚未登記參選，如其已著手賄選之犯行，

日後並實際登記取得候選人資格者，即與該罪之要件該當（情況一）；但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2 這似乎是一個很有力的解釋，也是一個很符合現今社會需要的解釋方法，然而對照

公務員賄賂罪的相關規定，這種解釋方法就是將本罪解釋成包含「準賄賂」的處罰

型態，不過第123條有處罰準賄賂的明文規定，妨害投票罪卻無。因此是否能如此

解釋而不違反罪刑法定原則，還有待商榷。 
43 若是採取否定見解，那對於一名「完全未參選之人」而言，行賄者有何行賄的價值

（因為根本不可能選上）？收賄者又該如何對該為參選之人為或不為投票行為（名

單上根本沒有這個候選人，那要怎麼投票給他；就算是故意不投票給他，也只是反

應出必然的事實，因為他根本沒有參選）？這些都是解釋上的難題。 
44 細部分類可以歸入客觀構成要件的「行為情狀要素」。亦即行為人於行賄或收賄

時，必須具有特定候選人存在始可。 
45 不過如此一來，前述關於傳統爭點的問題又會再度浮現，即行為人為了規避本要件

的該當，將行賄與收賄的時間點向前推移，於登記參選前先行買票，仍然出現可罰

性漏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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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賄者於尚未登記參選前已著手賄選犯行，日後卻未實際登記取得候選人資

格時，並無礙於投票之公平或影響選舉之結果，因此不成立犯罪（情況二）
46

。情況一行為人於行賄時並不符合「具有特定候選人存在」之要件，依照上

述分析應是構成要件不該當而不成立犯罪；本判決似將該要件之成就取決於

「將來客觀上是否具有特定候選人存在」，而理解為客觀處罰條件。情況二

行為人於行賄時並不符合「具有特定候選人存在」之要件，依照上述分析仍

是構成要件不該當而不成立犯罪；本判決似亦認為客觀處罰條件不成就，因

而不成立犯罪
47

。 

【考題分析】 

刑法第143條規定：「有投票權之人，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賂或其他不正利益，

而許以不行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行使者，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千

元以下罰金。犯前項之罪者，所收受之賄賂沒收之。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

時，追徵其價額。」第144條規定：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，行求、期約或交付賄

賂或其他不正利益，而約其不行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行使者，處五年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金。」上述刑法第143條、第144條有關投票行賄、

受賄處罰之規定，所要保護的法益為何？從歷來台灣的選舉史上觀察，時聞有

候選人為求當選，乃競相提早「賄選」活動，尤其縣市議會正副議長之選舉，

正副議長候選人每提前於縣市議員選舉之前，即對於有意參選之人預為「賄

賂」或「資助競選經費」，並約定於其等當選後投票選其為正副議長。關於縣

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之「賄選」，為選舉人之縣市議員，究於何時成為刑法第

143條、第144條所謂之「有投票權之人」？目前實務上之見解為何？試從刑法

解釋學的觀點詳加評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95政大法研刑法組3） 

◎答題關鍵 

本罪的保護法益在於選舉制度的公平與純正，續言之，即為國家之民主憲

政制度的健全，即法定政治投票程序的圓滿進行與公正的投票結果。後半段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6 本案雖然是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之規定，然該規定與刑法之規定如出一

轍，因此本文僅討論刑法部分。 
47 由於關於新近爭點的討論甚少，筆者於此僅粗略地拋磚引玉，請讀者多多留意該問

題往後的發展。無論如何，本文所提到的傳統爭點與新近爭點均無法在現行法的文

義架構之下有合理的解釋，不是逾越法條文義所能涵括的範圍，就是無法達成立法

目的。最終的解決之道，還是回歸全面性地檢討與修法一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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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的「傳統爭點」部分，可以提及「宣誓就職說」、「公告當選說」與「當

選結果揭曉說」三種看法，並就最高法院90年度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之見解加

以評釋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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